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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陵县防汛抗旱指挥部

关于终止防汛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、开发区、宁防汛指成员单位：

按照《宁陵县防汛应急预案》有关规定及气象信息预报，

经会商研判，县防汛抗早指挥部决定自 7 月 4 日 10 时起终

止县级防汛 IV 级应急响应。

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，请各乡（镇）、开发区、宁防汛

指成员单位进一步修订防汛预案，认真总结经验做法，查找

不足，有针对性的对预案进行修订完善。要坚持 24 小时防

汛值守制度，密切监视天气发展变化，及时收集报送防汛信

息，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，遇突发情况及时报告。

2023 年 7 月 4 日



报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，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、

常务副指挥长、副指挥长

送：各乡镇（开发区）人民政府、宁防汛指成员单位


